1、 [bookmark: _GoBack]納稅義務人年度中死亡如何辦理綜所稅結算申報
實例解析:
強哥用手壓著被砍傷的左手，在巷子裡面奔跑，後面不時傳來陣陣的叫吶聲，強哥邊跑遍罵:他xx早知道就不要亂把妹，把到大哥的女人。強哥身材高大長相又相當帥氣，所以從小身邊桃花不斷，加上強哥的老家是開國術館的，所以強哥從小就身強體壯相當能打，因此強哥國中一畢業就被當地的黑社會吸收去當打手，因此練就了他天不怕地不怕性格。一個月前強哥在一個聚會中認識了年輕漂亮的阿萍，兩人很快地陷入了熱戀，在阿萍生日當天強哥帶著阿萍去夜市慶生，忽然衝出一群手持西瓜刀的笑年仔，拿著刀就往強哥身上砍，強哥被砍得莫名其妙，邊跑邊喊:你們認錯人了！強哥只聽到那群人喊著:就是他碰大哥輝的女人，他x的砍死他。這時候強哥才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錯，強哥躲到巷子了的一個廚餘桶裡面，心想:埋在廚餘裡應該不會被發現才對。過了30分鐘強哥滿身臭味的從廚餘桶爬了出來，慢慢地走出暗巷。沒想到一出暗巷就被亂刀砍死了。由於強哥過世之後，強哥家頓時失去了經濟依靠，強哥的兒子從學校回來告訴媽媽，爸爸過世了好像要在過世後3-6個月申報爸爸的綜所稅，強嫂卻認為要在次年5月份才申報，強嫂為了這件事情開了一個家庭會議，討論強哥的綜所稅到底要怎麼申報呢？
延伸問題
1.如果強哥前一個年度是給子女列報撫養親屬，請問申報的時間與扣除額是否應該比例計算？
2.如果強哥是扶養自己的子女那麼申報的時間與扣除額又是要如何計算？

法律關係研析:
(1) 所得稅法第15條
	  納稅義務人之配偶，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	 	  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有前條各類所得者，應由納稅義務人合	  	  併報繳。納稅義務人主
	  體一經選定，得於該申報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申	  	  請變更。

(2) 所得稅法第17條之1
	  個人於年度進行中因死亡或離境，依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辦理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者，其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減除，應分	  	  別按該年度死亡前日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日數，占全年	  	  日數之比例，換算減除。
(3) 所得稅法第71條之1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年度中死亡，其死亡及以前年度依	  	  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除依第七十一條規定免辦結算申	  	  報者外，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於死亡人死亡	 	  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本法之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並就其遺產範	 	  圍內代負一切有關申報納稅之義務。但遺有配偶為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者，仍應由其配偶依第七十一條之規定，合
	  併辦理結算申報納稅。

案情分析:
(一)到底強哥的家屬要如何幫強哥列報綜合所得稅？

	狀況
	申報期間
	免稅額標準扣除額

	1.強嫂合併申報
	次年度5月
	全數扣除

	2.強哥被子女扶養
	次年度5月
	全數扣除

	3.強哥未被子女扶養
	過世後3-6個月
	比例計算扣除

	4.強哥扶養子女
	過世後3-6個月
	比例計算扣除



(二)強哥是否可由孫子列報扶養?
  可以

(三)強哥如果由兒子申報扶養親屬但是申報完成之後強哥才往生，可否更改為分別申報?
  不可以

(四)若是在3-6個月內連續申報強哥的遺產稅與綜合所得稅是否有重複課稅的問題?
  由於綜所稅是強哥生前所賺取的所得，不論強哥是否過世皆需要申報並繳納稅捐，遺產稅是強哥往生之後針對強哥遺留下來的遺產所產生的稅捐因此並沒有所謂重複課稅的問題。






房地合一稅 劃出逃命線(2013/02/13經濟日報)
房地合一課稅劃出「逃命線」，日出條款再放寬。財政部預定，新制施行日為2016年，今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的不動產，符合持有滿二年的條件，即使是在新制施行後出售，一律免除按實價課稅。
依據統計，施行首年，多達99.94%的房屋仍沿用舊制，採取房、地分別課稅。換言之，全台每1萬棟房屋，首年只有六棟需要按實價課稅。
財政部長張盛和昨（12）日宣布房地合一課稅方案，維持輕稅、防弊原則，自住不限一屋，售價4,000萬元以內，六年內享有一次免稅優惠；短期炒房與外資等非居住者，稅率拉升至30%，與一般17%的分離稅率形成區隔。
財政部版提出後，接下來的戰場將在立法院。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賴士葆表示，行政院暫不會核定財政部房地合一方案，要等國民黨完成黨政平台溝通後，才會將方案送進立院。為了廣徵外界意見，國民黨中央政策會今將召開房地合一公聽會。
財政部版課稅方案決定將房地合一施行範圍大幅限縮，僅將施行日（2016年）後取得的不動產納入實價課稅範圍；施行日前（今年12月31日）取得的房產，則設定限售條款，符合持有滿二年再出售的條件，即使出售時點跨越新制，亦僅需沿用舊制繳稅。
舉例來說，甲在今年2月13日買進一棟A房產，2016年房地合一制施行，甲只需在2017年2月13日持有滿二年後出售，就不在房地合一課徵範圍。但若甲在房地合一施行後出售A房產，不僅是新制課徵對象，因持有未滿二年，還會被按30%的稅率課徵房地合一稅。
張盛和表示，房地合一制需確保廣大的中產階級不受影響，加上全台自有房屋持有率高達85%，課稅範圍拿捏必須謹慎。房地合一制施行後，維持新、舊制並行的課徵制度，估計首年稅收與課稅標的僅26億元及6,311棟，至第十年時，國庫取自房地合一的稅收即會高達143億元，約有7萬棟要按新制繳稅。
張盛和指出，新制一般稅率雖為17%，但包括個人或營利事業出售房產，新制施行後的所得稅負均會高於現制。他舉實際案例，A出售持有八年的房地獲利207萬元，現制下，所得稅與土增稅合併繳交8.9萬元，租稅負擔率4%，改制後同樣是A的案例，房地合一稅與增值稅合併要繳27.7萬元，負擔率提高到14%。


[image: http://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uc.udn.com.tw/photo/2015/02/13/2/541659.jpg&w=700&h=1000]


15. 轉售未過戶土地 需課綜所稅(工商時報2014/12/23)
[image: 購買土地，有沒有過戶差很大]

2. 問答／一次買多項商品 不可分別開發票(2014-12-30 經濟日報)
淡水區陳小姐問：一次交易消費多項商品，可否要求店員針對每一項商品分別開立發票？
北區國稅局淡水稽徵所答覆：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除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外，其所開立之統一發票並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9條規定，據實載明交易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銷售額、課稅別、稅額及總計等，交付買受人。若買受人為營業人時，並應載明買受人名稱及統一編號。故如結帳時一張發票足以記載所購買之商品，則僅可開立一張統一發票；又倘於結帳後再次消費，始得另行開立。


2、 公司的錢不是負責人、股東的錢
實例解析:
阿海的老婆氣急敗壞的衝進阿海的辦公室，阿海看著慌張的老婆，阿海淡淡的嘆了一口氣從抽屜拿出支票本問老婆:這次又是闖了什麼禍？阿海的老婆告訴阿海他兒子半年前跟人家投資的網咖，經營不善欠了銀行跟地下錢莊一屁股債，連本帶利一共要還1,500萬，阿海聽到金額生氣地罵：「啥米！1,500萬聽依勒騙肖ㄟ！做生意半年會虧1,500！當林爸沒做過生意」，妳去給我叫那個不孝子自己滾進來跟我說，阿海的老婆苦苦哀求阿海，「我就這麼一個兒子，你不幫她我就從這裡跳下去給你看」，話剛說完就打開陽台的落地窗做勢要往下跳，阿海無奈的開了一張1,500的公司票讓老婆拿去幫兒子還債，沒想到阿海的而兒子不旦不知悔改，還變本加厲的到處去借錢投資，阿海在一年內用公司的票幫兒子還了將近3,000萬的債，這天一大早阿海到公司看見一封國稅局的公文，看完內容之後阿海恨不得把這個兒子分屍丟到太平洋，因為國稅局要針對阿海的公司幫兒子償還的3,000做專案查核。

1.請問阿海幫忙償還的這3,000是要課徵贈與稅或是個人的其他所得稅？

2.公司的資金到底可不可以貸與、贈與他人？

3.如果阿海主張這筆錢是借給兒子，請問需要符合哪些要件才有機會讓稅局承認這是借貸？

法律關係研析:
(1) 遺產贈與稅法第5條:
本法稱財產，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法規定，	 課徵贈與稅：
		一、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免除或承擔		    之債務。
		二、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務者，			    其差額部分。
		三、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資金。但該			    財產為不動產者，其不動產。
		四、因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出			    資與代價之差額部分。
		五、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之財產，視為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贈與。但能證明支付之款項屬於購買			人所有者，不在此限。
		六、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			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			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
    
(2) 遺產贈與稅法第15條:
	公司之資金，除有左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	超過貸	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	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3) 公司員工借支並無違法:
	 查xx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僱用人xxx向該公司預支新津，約定就	 	 僱用人薪津及獎金於存續期限內扣還，非屬一般貸款性質，並不	 構成違反公司法第15條第2項之規定。(經濟部68年11月17	 	 日商39514號)

(4) 資金之貸與:
	    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資金，除有左列各款情形外，		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		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按上開條文係90年11月12			日修正者，其目的在於適度開放資金融通管道，使企業資金取得		更多元化。是以，符合上開規定其中一款之情形，即可為資金之			貸與。（94.8.22經商字第09402122420號函）

(5) 所得稅法允許營利事業做捐贈(工商時報2009/01/03)
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將資產贈與股東或他人。經濟部認為公司法此一規定，疑與所得稅法有關營利事業的捐贈規定有所扞格，函請法務部解釋。法務部指出，二者規範目的不同，沒有扞格的地方。
公司的資金，不得借貸給公司股東或其他個人。」，這是民國72年時公司法第15條第2項的規定。當時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還規定，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的營業或財產。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2/3以上股東出席的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的同意，才能執行。
	 法務部指出，90年間公司法對公司資金的規定已做修正，並作有	 條件的放寬。新法第15條第1項規定，除有1、公司間或與行號	 間有業務往來者。2、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的必要	 者。這兩種條件以外，公司的資金，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同法第185條規定，並沒有改變。
　	 但經濟部指出，營利事業的捐贈行為，在所得稅法也有規範。所	 得稅法第36條就明文規定，只有兩種狀況下，公司的捐贈才可	 以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一是為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對各級政府的捐贈，以及經財	 政部專案核准的捐贈，不受金額限制。二是凡對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團體的捐贈，以不超過所得額10％為限。
	 經濟部因而認為，公司法與所得稅法關於公司資金的贈與、借貸	 的相關規定，似有扞格的地方，造成經濟部對主管公司法上執行	 的困擾。
	 法務部日前函覆經濟部，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捐贈給予特定機	 關或團體，得提列當年度費用或損失。這項立法目的，在於獎勵	 事業回饋社會、捐助公益。至於，公司法限制公司資金不得貸給	 股東或其他個人，以及將公司資產讓與行為須經公司絕對多數股	 東同意的相關規定，目的在維繫股東平等與資本充實原則。因此，	 法務部表示，兩者間的規範目的不同 ，沒有扞格的地方。
不過法務部也指出，公司法並沒有明文規範公司其他捐贈行為，為顧及其適法性，經濟部應該進一步列入公司法修正的政策考量，防杜爭議。

(6)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條
	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	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就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案情分析:
(一)到底這3,000萬是贈與稅還是個人的其他所得？
贈與稅的納稅義務人是自然人，因此公司並不是贈與稅的課徵主體，因此阿海的公司幫兒子償還貸款的3,000萬不會有贈與稅的產生，因此是由阿海的兒子去報繳所得稅申報其他所得，繳納40%的綜合所得稅。請務必留意錢從公司到個人沒有辦法用10%繳納贈與稅，而是會依照個人的稅率級距繳交綜合所得稅。

(二)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有條件限制
公司法有明文規定除了有業務往來者、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不得貸與他人，並且貸與金額不得超過淨值的40%，因此公司要將資金貸與他人要考慮是否有違反公司法的規定。

(三)公司資金能否贈與他人
目前公司法並無明文規定公司資金不得贈與他人，但是公司是屬於法人，因此法人的資產並不是屬於出資的股東所有，所以公司的錢不能隨意的送給別人，至於所得稅法裡面關於捐贈的的限額這是屬於稅法上是否剔除相關費用的依據，不能拿來當作公司可以把資金隨意贈與他人的法令依據，由於公司必須要有業務上的需要才能將資金貸與他人，更何況是隨意的贈送給他人。

(四)阿海如果要主張借貸要符合哪些條件
由於稅局啟動專案查核往往是在1-2年以後，針對主張借貸的資金案件，稅局會要求提供這幾年內還款與付利息的證明，一旦沒有相關的證明文件，主張借貸是不會被稅局接受。因此務必留意借貸關係一定要有1.付利息 2.還款 3.相關借款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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